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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是二零零四年

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大法弟

子，今年六十二岁。下面讲一讲

我的故事。 

一、由反对到相见恨晚 

我开始听到法轮功是因中共

制造的“天安门自焚”、杀人等

一系列谎言的报导，在心里埋下

了对大法的反感、抵触。我儿子

看法轮功的传单我就不让他看，

一副中毒很深的样子。可偏偏这

时，老板再三要我去给他卖货，

而和我一起卖货的姐姐是修法轮

功的。她看我当时的身体状况，

就天天给我讲法轮功。 

我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是

个病秧子，整天不是这不好受，

就是那不好受，不是拉稀跑肚就

是感冒咳嗽，还心律不齐。上不

来气堵着，美尼尔犯了天旋地转

上不了班，脑供血不足，神经性

头痛，疼起来真是撞墙。因加大

剂量吃止痛药，吃药吃的出现了

胃病，长期失眠。痛苦啊！我就

总和丈夫生气，说耍疯就耍疯，

闹得家里气氛也不好。我就喜欢

药，谁说哪个药好我就买哪个。 

同事姐姐天天给我讲法轮

功，我被她的善心打动了。她给

我一张光盘，是《风雨天地

行》。我拿回家，吓得我和丈夫

关上门窗，不敢开大声，我们看

了明白了：原来咱们上当受骗

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假

的，是构陷法轮功的。有一天我

跟姐姐说：“把书拿来我看看，

为什么这么管你们？”我一看书

就觉的好，而且大法的神奇给我

显现：看到光环，蓝色黄色相

间，那么亮丽漂亮，旋转的法

轮，睁眼闭眼总有，我那个激动

啊，这是真的！我毫不犹豫走入

了大法修炼。这一天是二零零四

年阴历八月十五，我人生中最重

要的节日，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修炼后，很快我身心巨变，

所有的病都没了，没病谁吃药

啊？！我把所有的药全扔了。我

明白了病是业力造成的，精气神

都有了，心情愉快。 

得法初期的喜悦，我按捺不

住的激动。我把书送给我的父

母、哥哥、朋友、发小等最亲的

人，讲述我的故事，希望他们也

能得法，像我一样的幸福。 

二、家里日子由逆转顺 

我丈夫是由爷爷、奶奶带大

的，我们结婚后和爷爷奶奶住在

一起。婆婆得病去世早，给我们

留下了一大笔外债，都是当时治

病借的钱。丈夫干啥赔啥，也都

是债，没有一点好心情。我修炼

后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

我变了，我们家人也变了，我们

家佛光普照了。 

丈夫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

身体好了，也不耍疯了，在家里

任劳任怨。他非常支持我修炼。

我三个侄子、三个侄媳妇和孩

子，三家子过年来我们家拜年。

因我有一个侄子是警察，丈夫

说：“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要

反对你老姑学大法，我是亲身受

益者。” 

二零一五年诉江（起诉江泽

民迫害法轮功）大潮中，我快速

投递了诉状，并得到了回执。不

久，中共出尔反尔，打压实名投

诉者，警察多次来家里找我，我

都没在家，那时我在上班。我

说：“我去找他们。”丈夫不

让，他说他对付他们。三番五次

的来，最后丈夫说：“你别找我

们了，你们这是骚扰，我告你们

去。”他们说：“是上边的指

示。”丈夫说：“你们拿着鸡毛

当令箭啊。”他和他们急了，警

察以后再也没来过。 

丈夫支持大法，在大法中受

益，他身体健康，干啥都顺利。

几年下来，欠的债全还了，还给

儿子买了婚房，娶了儿媳妇。法

轮大法好啊！◇ 

 
●《转法轮》是法轮大法

修炼的主要指导书籍。这是一

本教人向善、让人获得身心健

康的书；这是一本让人遵循真

善忍修炼、提升境界、返本归

真的书；这是一本文字浅显易

懂、却被称为天书的奇书。

《转法轮》有 50 种语言版本

在全球发行，是迄今为止翻译

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转法轮》在中国的发

行：1994 年 12 月，《转法

轮》由国家广电总局直属的中

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6 年 1 月被《北京青年

报》列入北京十大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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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读《揭开中共司

法档案一角》一文：“中共对法

轮功学员非法抓捕构陷，总是偷

偷摸摸、遮遮掩掩……他们有些

也不得不走走程序，然而，这一

‘走程序’，所有的违法操作都

显露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中

共恶党没有底线地迫害法轮功学

员，这也引出了北京东城区法院

对 65 岁的法轮功学员魏素雯女

士非法枉判一案的绑架、构陷过

程、证据的捏造，这个最现实的

案例。 

一、绑架 

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五日将近

中午，魏素雯到北京天坛公园去

遛弯，那天还下着小雨。到了午

后魏素雯仍未回家。下午两点三

十分，她的女儿收到天坛派出所

谷姓警察的短信：“您母亲目前

在天坛派出所。”短信还告知

说：“魏素雯有三部手机”，这

三部手机，其中有两部手机是她

自己的，另一部手机是苹果手

机，她的家人的。 

随后，七、八个警察去了魏

素雯的家里抄家，进行所谓的

“取证”，这些警察没有任何手

续，没有搜查令，警察也没搜出

任何所谓“证据”，随后魏素雯

被天坛派出所非法扣押，于八月

十六日凌晨被劫持到东城区看守

所非法刑事拘留。主办警察：东

城分局一支队：徐政。 

二、非法构陷、枉判过程 

二零二四年八月三十日，魏

素雯被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非法

批捕。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因证据不足，魏素雯构陷案退回

东城公安分局。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魏素雯案被构陷到东城区检察

院。主办检察官：苗蓉蓉。  

二零二五年一月十六日，魏

素雯被构陷到东城区法院。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上午

九点 ，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北

区）魏素雯被非法开庭，只允许

一名家属旁听，她的女儿前去旁

听。审判长：陈春生，陪审员：

马立君、李培中，法官助理：种

政，书记员：孙晨飞，公诉人：

苗蓉蓉。 

庭上公诉人苗蓉蓉称：二零

二四年八月十五日，魏素雯在北

京市东城区天坛公园内，利用改

装后的手机作为“服务器”，通

过链接手机无线网络（热点）的

方式向他人传播法轮功宣传材

料。公诉人苗蓉蓉建议量刑为七年

到无期徒刑。律师当庭做了辩护。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魏素雯非法

枉判七年六个月刑期，罚金：

16000 元。随后魏素雯对判决不

服，提起上诉。 

在二审阶段，律师提出发现

新证据，建议法官二审开庭。然

而二中院法官李凯，以检察院没

必要开庭为借口，在家属及律师

期待和准备二审开庭之时，却突

然接到了二审法院做出对魏素文

维持冤判的判决，拒绝二审开

庭。 

二零二五年十月九日，北京

市二中院最终对魏素雯做出维持

冤判的错诬判决。二审法官：北

京第二中级法院审判长：李凯，

审判员：王洪波、王敏，法官助

理：黄冰，书记员：吴燕。 

三、非法枉判七年六个月荒唐
的证据捏造 

魏素雯一审开庭，法院通知

只允许一位家属旁听，她的女儿

前去全程旁听。从庭审中得知，

所谓“物证”，就是这个不认识

人的手机。而“连接真相手机热

点”的操作，需要持有手机者本

人，在一个地方全程不动，才可

以发射成功。而魏素雯是在下雨

天，在公园里很快速的走了一

圈，且一手打着伞，手里还拿着

个书包，在公园里只待了约十分

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也就是

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样快

的走路速度，“连接真相手机热

点”是不具备操作条件的。警察

称此时魏素雯被人举报。可是就

这个举报人，来无踪，去无影，

无书证，也无视听资料等印证，

就象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一样，

很蹊跷。仅凭这一证据、“证

人”这样的一个现场环境，魏素雯

被非法判刑七年六个月。 

关于所谓物证“手机”，魏

素雯从被非法羁押那（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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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会操作，在家里也从没看见

这两部手机”；徐政警察制作的

一个“连接真相手机热点”的录

像，是作为办案人员出示的证

据，这个录像，却是在绑架魏素

雯之前已经就录制好的，也就是

说魏素雯人还在家，录像证据就

出现了，或者说录像就准备好

了。魏素雯自己称：“我在祈年

殿景区内只待了大概十五到二十

分钟就出来了，然后沿着路往公园

的西门走，出了公园西门之后就被

警察截住了。我认为我的行为是

合理合法的。” 

再有一点，判决书的所谓罪

名是“利用××组织破坏法律实

施罪”，魏素雯的女儿表示：我

的母亲没有迫害谁，判决书把我

的母亲描绘成连环杀人犯，提供

不出被害人、就连所谓的“凶

器”都是不会使用，这不清不楚

的就定案了，竟被扣上破坏法律

实施这么大的罪名，简直就是凭

空捏造！ 

目前在中国大陆法轮功是合

法存在的，其书籍也是合法出版

物。政府所有法律，没有说修炼

法轮功违法，《宪法》也有明确

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而

对法轮功修炼者以法律形式的迫

害是在违法！在中国大陆对法轮

功修炼者非法枉判的案例比比皆

是，铁证如山。 

四、魏素雯的家属不理解也不
能接受这个冤判结果，开始了
投诉及控告 

魏素雯一审上诉期间，她的

女儿向二审二中院法官李凯致信

一封为母陈情，一是对一审提出

异议，二是希望二审开庭，自己

可以旁听，觉得七年六个月的重

刑，对一个 65 岁老人太残酷，

法官的公正的判决能让人感受到

法律的公平正义，从而信服和尊

重司法机关。希望能够改变一审

判决，她的女儿予以期待。然

而，二零二五年十月九日，二审

不但没开庭，依然不顾事实，维

持冤判。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日，魏素

雯的女儿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向

12368 法院热线投诉一审陈春生

和二审李凯法官不作为，量刑过

重。当天下午有电话回复，并问

女儿在哪工作？说：“在咱们国

家法轮功特别敏感，已经定性为

××了，判决生效了，就是执行的

问题了，如果有异议作为家属可

以去申诉” 。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一日，魏

素雯女儿通过 110 里的东城分局

监察部门投诉东城分局一支队徐

政渎职，栽赃陷害，接电话的警

察，警号为 027485 的宋某说：

“我这边全程录音，你要么去检

察院反映渎职；要么去东城法院

起诉东城分局。全程语气强硬，

问魏素雯女儿听明白了么。言下

之意就是东城分局督察有督察之

名不做督查之责。 

魏素雯女儿随即实名向东城

区检察院写控告信，请求对东城

分局一支队徐政等人渎职并滥用

职权栽赃构陷的行为进行查处。 

十月十七日法院回复如下：

案件的发破案过程自然，指向明

确，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在

案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

实，可以证实魏素雯的犯罪事

实；案件已达到司法解释规定的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一审法院综

合考虑案件事实及魏素雯所具有

的量刑情节，对其在法律规定幅

度内判处的刑罚适当。 

目前魏素雯已经转监到北京

大兴区天河监狱。魏素雯家人表

示会继续申冤、申诉，保留一切

追究责任的权利。请各界善良正

义人士，予以关注。◇ 

 

（接上页）天开始，她一直强调

苹果手机是女儿的，魏素雯女儿

也一直打电话向东城分局、东城

法院要回自己手机，给的答复均

是：涉案手机，要作为证据，需

等庭审完之后的结果。 

魏素雯女儿又请求律师向北

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申请书，

要求立即依法退还与案件无关的

金色 iPhone6 手机。魏素雯案侦

查期间一共扣押了三部手机，其

中一部金色 iPhone6 系魏素雯女

儿的手机，且经鉴定这部手机确

实与本案无关。请二审法院立即

依法将该手机退还给魏素雯的女

儿。 

按法律规定，在确定与案件

无关后的三日内，侦查机关就应

依法予以退还这部金色 iPhone6

手机，但是，该手机一直未曾退

还，并且一审法院居然对不属于

魏素雯私人财产的该部手机决定

予以拍卖。 

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在一审判决书上标明：在案扣押

的联想牌手机二部予以没收，苹

果牌手机一部予以变卖，变卖款

并入罚金项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在东城区法院是否还

有效力。 

试想一下，一个六十多岁的

老人，去公园转了十多分钟，被

警察绑架后，竟被判七年六个月

的重刑。正常情况下，这个人在

这十分钟里，得干了多大的坏

事，竟被判刑七年六个月。在中

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以非法枉

判的迫害，是利用公检法对法轮

功学员进行无法无天的非法构

陷、枉判的方式而行恶。在这里

法律就是一种摆设，是一纸空

文。 

在魏素雯的判决书里写道：

她的女儿称：“我母亲平时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连微信都不会

用，为联系方便才给母亲拿了自

己的苹果手机。母亲只会接打电

话，而所谓的物证，别人的手机

里面的若干资料过于复杂，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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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罪名不成立 

任何一个罪名的成立，必须

具备四要件——客体要件、客观

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缺

一不可，否则罪名不能成立。中

共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罪

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罪”，四要件都不符合、都

不成立。 

* 客体要件，是指行为所侵

害的对像。在法轮功学员的冤案

中，没有任何被侵害对像。 

* 客观要件，是指行为外部

表现，包括行为本身、造成的结

果以及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

在法轮功学员的冤案中，中共公

检法人员无法指出哪部法律被破

坏后的危害程度及客观事实。

（这部法律被废止了、还是不能

执行了） 

* 主体要件，是指行为的自

然人或单位。既然是以“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那么

行为人必须是邪教成员。到目前

为止，官方正式公布的邪教名单

中——没有法轮功。 

* 主观要件，是指实施者的

心理状态、目地、动机等，即主

观上必须存在故意或过失。法轮

功学员是修炼人，修炼真、善、

忍就是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目

地，他们在生活中践行真、善、

忍的原则，做好人，所以您的家

人和法轮功学员们不可能存在故

意去干坏事的主观意愿。 

而中共公检法人员构陷法轮

功学员的所谓罪名，四要件均不

存在。 

三、证据缺失 

中国《立法法》第九十八条

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

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

法轮功学员拥有法轮大法书籍是

受宪法保护的。因此，中共公检

法人员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所谓

“证据”——大法书籍、真相小

册子、传单等等，与所扣的罪名

无关，没有关联性，属于“无效

证据”和“非法证据”。 

人在做，天在看 

多少年来，中共一直依靠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这个罪名诬陷、污蔑、迫害

法轮功学员，制造冤假错案，却

始终没有公布过（也没法公布）

哪一部法律被法轮功学员破坏

了。因为没有犯罪客体（必须指

出哪条法律被破坏了）就没有犯

罪事实，就不能立案侦查，就不

能进行下一步的司法程序，也就

没法进行下一步的迫害了。 

那些公检法人员知法犯法、

执法犯法的所有证据，都挂在了

他们曾经参与过的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案件卷宗上，那上面都有他

们的签名。人在做，天在看。所

有参与制造冤假错案、迫害法轮

功的人，都将得到应有的报应，

一个也跑不掉。即使侥幸逃过人

间法律的制裁，他们也必将受到

各种形式的天理的惩戒。正义可

能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明慧网】中共对所有被非

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都扣上一样

的罪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其实，所有公检

法人员都很清楚，这全都是大大

的冤案、假案，没有任何法律依

据，有的只是所谓口头传达的内

部文件，一切造假都是为了实现

中共迫害的目的。这也是中共公

检法人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的

犯罪证据，将来必会受到法律的

制裁和上天的惩罚。 

以下的法律知识，有力的揭

穿了中共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

员进行的司法构陷是无法无天的

罪行。 

一、法律依据缺失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

的。翻遍中国法律，没有一条禁

止修炼法轮功。 

公安部于二零零零年制发的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

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

39 号〕文件。此文件中明确列出

十四个邪教名称，与法轮功没有

任何关系。也就是说，1、至

今，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2、至

今，中国没有出台过任何一个官

方文件说法轮功“是邪教”。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

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刑，必须要有法律依

据、要有法律条文。”对于国家

公权力的行使，“法无授权即禁

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

使公权力必须有法律依据，否则

就是超越职权或滥用权力，是违

法行为。 

而中共公检法人员却在知法

犯法、执法犯法，诬告陷害法轮

功学员。 

 


